
 

 

 

 

 

 

东莞市人民政府文件 
东府〔2014〕12 号 

 
关于印发《东莞市小额创业贷款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小额创业贷款实施方案》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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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15日 

东莞市小额创业贷款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促进本市户籍劳动力实施创业计划，切实解决户

籍劳动力创业资金短缺和周转困难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广州分行、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中

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改进小

额担保贷款管理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的通知》（广州银发〔2008〕

77 号）和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社

〔2013〕4 号）的有关规定及上级其它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为更好实现“加快转型升

级、建设幸福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断创新

社会管理方式，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完善改进小额创业贷款模

式，着力解决本市创业者创业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进一步

健全创业服务体系，支持帮助创业者提高创业水平，实现创业

带动就业。 

二、基本原则 



 

 —3— 

（一）有效性原则。小额创业贷款以支持创业项目为目的，

重点支持前景好、效益好的项目，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二）便利性原则。降低小额创业贷款门槛，简化手续，

为创业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贷款服务，实现贷款资金迅速到位，

切实促进创业。 

（三）普惠性原则。小额创业贷款要广泛面向全体户籍创

业者，对符合条件经批准的小额创业贷款对象给予同等的贷款

贴息，全面支持创业者提升创业能力。 

三、贷款对象、条件和用途 

（一）贷款对象。具有本市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以内，

身体健康、诚实守信、具备一定劳动技能和创业能力的人员。

优先考虑就业困难人员和经创业培训合格的人员。 

（二）贷款条件。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诚信观念强，

信用良好；2．有具体经营项目并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领取了营

业执照，预期创业项目有较稳定收入来源，具备清偿贷款本金

能力；3．没有违法乱纪行为；4．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提供一个

或以上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本市户籍人员作为保证人。 

（三）贷款用途。贷款必须用于创业的生产经营项目，不

得用作购置生活用品、建房、治病、子女上学等非生产性项目，

不得转借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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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 

（一）贷款额度。小额创业贷款分为 5 万元和 10 万元两个

档次，借款人可根据创业需要提出申请。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

通过审核创业项目资金需要、还款能力等，确定批准的贷款金

额。 

（二）贷款期限。根据借款人所从事创业项目的生产经营

周期、贷款用途、还款能力，由借贷双方共同商议确定，最长

不超过三年。 

（三）贷款利率。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

上上浮 3 个百分点（即基准利率+3%）。小额创业贷款的利率按

贷款合同签订日约定的贷款利率执行，在贷款合同期内不随基

准利率调整而调整。 

（四）贷款贴息。小额创业贷款的贷款期内，在规定的贷

款额度内，由市财政给予全额贴息。 

五、贷款方式和流程 

（一）贷款方式。我市小额创业贷款的合作金融机构为邮

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市财政在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存入担保基

金，担保基金从预算资金中安排。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按照本

方案的规定向本市户籍创业者发放小额创业贷款。小额创业贷

款采取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的偿还方式。贷款期限内，

利息按季度结算，由市财政直接拨付给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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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利息，由借款人在偿还本金时一次性付清。 

（二）贷款流程。符合条件的人员自愿向邮储银行东莞市

分行各支行提出申请，由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进行贷款审核（包

括项目可行性、担保情况、贷款金额等），同时送各镇街人力资

源分局进行贷款对象资格审核，双方审核通过后由邮储银行东

莞市分行发放贷款，并报送市人力资源局、市财政局备案。各

镇街人力资源分局对贷款对象资格审核原则上在 5 个工作日内

完成，小额创业贷款从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所属支行受理申请

到审批完毕发放贷款，原则上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小额创业贷款申请人需要提交下列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

责：1．小额创业贷款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本；3．经

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4．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需要的

其他相关资料（由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提前公布）。上述资料需

提供原件，以及复印件一式四份，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人力

资源分局、市人力资源局和市财政局各留存一份。 

六、贷款的监督管理 

（一）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应建立规范、高效的贷款评审

体系，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和个人信用档案管理制度，完

善对贷款的前期审核、期间监督、到期追偿与处置机制。 

（二）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要提供良好的贷款服务，首先

是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加快贷款的发放；其次，要定期对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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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跟踪，了解借款人的资金使用和经营状况，并提供必

要的财务指导。最后，对接近还款期的贷款，要及时提醒借款

人还款期。 

（三）若借款人申请贷款项目提前结业或将贷款用于不符

合贷款用途的，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应及时终止贷款合同，提

前收回发放的贷款。对逾期未偿还或应提前收回的小额创业贷

款，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要依法进行追索，避免出现呆坏账。 

（四）对于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已履行法定追偿程序，但

由于借款人确实无力偿还而未能收回的贷款本金，由市人力资

源局会同市财政局报请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市财政设立的担

保基金和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按 4：6 的比例分担；未能收回的

逾期贷款利息，由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自行承担。 

（五）邮储银行东莞市分行每季度结束后 15 日内要将小额

创业贷款情况报送市人力资源局和市财政局，并接受市人力资

源局和市财政局的监督。市人力资源局、市财政局要与邮储银

行东莞市分行加强沟通，及时处理小额创业贷款工作出现的实

际问题。 

七、其他事项 

（一）本方案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至 2014 年 12 月

底止，试行一年。期满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行调整完善。 

（二）《东莞市创业资金小额贷款实施办法》（东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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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号）和《关于印发〈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创业资金二次小额贷

款试行办法〉的通知》（东人发〔2011〕30 号）执行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原已发放的小额创业贷

款，仍按原规定执行至贷款合同期满，逾期贷款由相关职能部

门继续追收和处置。 

（三）本方案由市人力资源局、市财政局、邮储银行东莞

市分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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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属各单位，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市中级法

院，市检察院，省属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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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      2014 年 1 月 15 日印发 


